
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係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授

權訂定之自治規則，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

○二○七二二九號令訂定發布，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

八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八○二○三五二六號令修正。茲因實務運作需

求，並配合衛生福利部一百十四年修正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

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及臺中市弱勢家庭育兒津貼

加碼實施計畫廢止，爰修正本辦法有關托育、生活扶助及醫療補助之請

領資格、條件、程序、金額等相關規定，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有關生活扶助，修正補助請領資格及程序等相關事項，以維護資源

分配公平性。（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條） 

二、有關托育費用補助，修正補助請領資格、程序及金額等相關事項，

並將托育費用補助金額改以附表方式呈現。另為因應臺中市弱勢家

庭育兒津貼加碼實施計畫於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廢止，爰刪除

相關規定內容。（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九條、新增附表） 

三、有關醫療費用補助，修正補助請領資格及程序等相關事項，並增修

對於弱勢兒童及少年之補助額度比例，以達照顧弱勢兒童及少年之

目的及避免爭議。（修正條文第十條至第十三條） 

四、對於醫療費用補助項目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費、療育訓練費及交通

費，修正補助兒少之年齡範圍，以符合實務需求並確實保障兒少權

益。（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

助辦法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五條） 

六、依據實務辦理情形，增列拒絕社會局訪視評估或已領取與補助相同

性質之保險金者為不予或停止補助條件。（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七、修正本辦法生效日為「自發布日施行」，以符合法制作業體例。（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

補助辦法 

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

補助辦法 

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以下簡稱社會局），

並得委辦臺中市和平區

公所或委託臺中市政府

所屬各區公所（以下簡

稱區公所）執行。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以下簡稱社會局)，並

得委辦臺中市和平區公

所或委託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以下簡稱

區公所)執行。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補助

，分為生活扶助、托育

補助及醫療補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補助

，分為生活扶助、托育

補助及醫療補助。 

未修正。 

第四條  生活扶助之補助

對象須設籍並實際居住

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或符合本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並實際居住於

本市之兒童及少年，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遭遇困境之中低收

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 

二、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兒童、少

年及其子女。 

三、 因父母雙亡、一方

監護或一方死亡、

失蹤、離婚、重大

傷病或因案服刑中

且刑期一年以上，

致生活遭遇困難之

兒童及少年。 

四、 經法院選定或改定

第四條  生活扶助之補助

對象如下： 

一、 遭遇困境之中低收

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 

二、 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兒童、少

年及其子女。 

三、 因父母雙亡、一方

監護或一方死亡、

失蹤、離婚、重大

傷病或因案服刑中

且刑期一年以上，

致生活遭遇困難之

兒童及少年。 

四、 經法院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且生活遭遇

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 

五、 非婚生子女且生活

遭遇困難之兒童及

為強化生活扶助對象資格

之明確性，修正第一項請

領資格。 



監護人且生活遭遇

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 

五、 非婚生子女且生活

遭遇困難之兒童及

少年。 

六、 其他經社會局評估

無力撫育及無扶養

義務人或撫養義務

人無力維持其生活

之兒童及少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生

活扶助者，應由兒童、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填具申請表並檢附

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

區公所申請： 

一、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 

二、 受補助者郵局存簿

封面影本。 

三、 申請人身分證及印

章。 

四、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少年。 

六、 其他經社會局評估

無力撫育及無扶養

義務人或撫養義務

人無力維持其生活

之兒童及少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生

活扶助者，應由兒童、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填具申請表並檢附

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

區公所申請： 

一、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 

二、 受補助者郵局存簿

影本。 

三、 申請人身分證及印

章。 

四、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第五條  領取生活扶助者

，每人每月補助之金額

及其調整由社會局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辦理

。 

第五條  領取生活扶助者

，每人每月補助之金額

及其調整由社會局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辦理

。 

未修正。 

第六條  已接受政府公費

安置或已領取政府其他

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

或津貼，其金額高於前

條規定金額者，不得申

請生活扶助；其金額低

於前條規定金額者，得

申請補助其差額。 

前項相同性質之生

活類補助或津貼，由社

會局認定之。 

第六條  已接受政府公費

安置或領取政府其他相

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

津貼，其金額低於前條

規定金額者，得補助其

差額。 

      前項相同性質之生

活類補助或津貼，由社

會局認定之。 

酌修第一項文字，以資明

確。 

第七條  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兒童之人，將未

滿二歲幼兒送請與社會

第七條  父母、監護人或

實際照顧幼兒者，將未

滿二歲幼兒送請居家式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



局簽訂合作契約之下列

人員或場所照顧者，得

申請未滿二歲兒童托育

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費

用補助（以下簡稱托育

費用補助）： 

一、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以下簡稱居

家托育人員）。 

二、托嬰中心。 

三、其他提供托育服務

處所。 

    前項申請補助對象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 

一、中低收入戶。 

二、低收入戶。 

三、其他經社會局評估

撫養義務人或實際

照顧兒童之人無力

撫育維持幼兒生活

者。 

四、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兒童之人具前項資

格之一，設籍並實際居

住於本市，且未領有準

公共、本市平價托育或

其他同性質之托育費用

補助者，因參加職業訓

練、求職或家庭遭遇緊

急、臨時事件，致無法

自行照顧家中未滿十二

歲之兒童，或因特殊情

事，致家中未滿十二歲

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

兒童無人照顧，需送請

第一項人員或場所照顧

者，得申請臨時托育費

用補助。 

    居家托育人員應符

合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

托育服務提供者（以下

簡稱居家托育人員）或

合法立案托嬰中心照顧

，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者，得申請未滿二歲兒

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費

用補助(以下簡稱托育

費用補助)或育有未滿

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以

下簡稱育兒津貼)： 

一、中低收入戶。 

二、低收入戶。 

三、其他經社會局評估

無力撫育幼兒者。 

四、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少年有未

滿二歲之幼兒。 

    具前項資格且未領

有準公共化、本市平價

托育或其他同性質之托

育費用補助者，因緊急

、臨時事件致無法自行

照顧家中未滿十二歲之

兒童，或因特殊原因需

將家中未滿十二歲之發

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

送準公共化居家式托育

服務或社會局核可合作

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臨

時照顧，得申請臨時托

育費用補助。 

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

服務作業要點，及弱

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

補助辦法，酌修文字

，並新增第四項。 

二、臺中市弱勢家庭育兒

津貼加碼實施計畫已

於一百一十三年七月

三十一日廢止，爰予

刪除第一項有關育兒

津貼之文字。 

三、於第三項增訂補助對

象資格限設籍且實際

居住於本市，強化補

助資格之明確性。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

資格之一，且依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登記

。 

第八條 托育費用補助金

額，如附表。 

      符合前條第二項各

款補助資格之滿二歲未

滿三歲幼兒，準用前項

規定。 

臨時托育費用之補

助金額如下： 

一、每小時補助新臺幣

一百二十元，每年

最高補助二百四十

小時。 

二、送托兒童為未滿十

二歲之發展遲緩或

身心障礙者，每小

時補助新臺幣一百

八十元，每年最高

補助二百四十小時

。 

   幼兒經政府公費收

容安置者，不得請領第

一項及第二項補助。 

第八條 托育費用補助或

育兒津貼金額如下： 

一、送托已加入準公共

化之居家托育人員

或托嬰中心者(以

下簡稱合作單位)

，核撥托育費用補

助：符合前條第一

項第一款資格者，

每月補助新臺幣八

千元；符合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資格者

，每月補助新臺幣

一萬元。 

二、送托未加入合作單

位者，核撥育兒津

貼：符合前條第一

項第一款資格者，

每月補助新臺幣四

千元；符合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資格者

，每月補助新臺幣

五千元；符合前條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四款資格者，每月

補助新臺幣二千五

百元。 

臨時托育費用之補

助金額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二項資

格者，送托準公共

化居家式托育人員

或經社會局核可之

準公共化托嬰中心

臨時照顧者，每小

時補助新臺幣一百

二十元，每年最高

補助二百四十小時

。 

一、修正托育費用補助金

額，並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改以

附表方式呈現。 

二、因應臺中市弱勢家庭

育兒津貼加碼實施計

畫已於一百十三年七

月三十一日廢止，刪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之補助項目。 

三、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酌修文

字。 

四、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之托育費用補助不得

併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

之補助內容，並增列

經政府公費收容安置

者，不得請領補助之

規定。 



二、未滿十二歲之發展

遲緩或身心障礙幼

童送托準公共化居

家式托育人員或經

社會局核可之準公

共化托嬰中心臨時

照顧者，每小時補

助新臺幣一百八十

元，每年最高補助

二百四十小時。 

   請領第一項補助或

津貼者，請領期間不得

同時重複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及其他政府同

性質之補助；幼兒不得

接受政府公費安置；如

重複請領，應返還補助

金額。同性質之托育類

補助或津貼，由社會局

認定之。 

第九條 申請托育費用補

助者，應自托育事實發

生日起十五日內，填具

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幼兒托育地點之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與社

會局簽訂合作契約之托

嬰中心提出，經初審後

轉社會局審核： 

一、幼兒身分證明文件

。 

二、托育服務契約書影

本。 

三、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 

四、家庭狀況證明。 

五、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前項申請經社會局

審核通過者，其補助應

自托育事實發生之日起

算；逾申請期限者，以

資料備齊送達之日起算

。 

第九條 申請托育費用補

助者，應自托育事實發

生日起十五日內填具申

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幼兒托育地點之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或準公共

化托嬰中心提出，經初

審後轉社會局審核： 

一、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 

二、托育契約書影本。 

三、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 

四、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前項申請經社會局

審核通過者，其補助應

自托育事實發生之日起

算；逾申請期限者，以

資料備齊送達之日起算

。 

申請育兒津貼者，

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

文件，至幼兒戶籍所在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酌修文

字。 

二、臺中市弱勢家庭育兒

津貼加碼實施計畫已

於一百十三年七月三

十一日廢止，爰予刪

除現行條文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 



申請臨時托育費用

補助者，應於每月臨時

托育結束後，於次月五

日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

下列文件，向承辦臨時

托育機構或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提出，承辦單位

應於每月十日前完成前

月案件初審後轉社會局

審核： 

一、幼兒身分證明文件

。 

二、印領清冊暨臨時托

育紀錄。 

三、收據。 

四、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 

五、托育服務契約書。 

六、托育日誌。 

七、家庭狀況證明。 

八、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之區公所申請： 

一、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 

二、父母雙方身分證及

印章。 

三、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 

四、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前項申請經審核通

過者，其津貼應自受理

申請月份發給；文件未

備齊者，以申請人檢附

完整資料為受理申請日

。 

申請臨時托育費用

補助者，應於臨時托育

結束後十五日內填具申

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承辦臨時托育機構或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出

，承辦單位應於每月十

日前完成前月案件初審

後轉社會局審核： 

一、申請人全戶最近三

個月內戶籍資料(

電子戶籍謄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

。 

二、印領清冊暨臨時托

育紀錄。 

三、收據。 

四、臨時托育協議書。 

五、托育日誌。 

六、其他經社會局指定

之文件。 

第十條  醫療費用補助之

對象須設籍並實際居住

於本市或實際居住於本

市並符合本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之兒童及少年，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內兒童及少

第十條  醫療費用補助之

對象如下：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內兒童及少

年。 

二、領有第四條之生活

扶助者。 

三、領有弱勢家庭兒童

一、修正補助對象資格，

並將現行條文第十一

款內容調整至本文，

強化補助資格之明確

性。 

二、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年。 

二、領有第四條之生活

扶助者。 

三、領有弱勢家庭兒童

及少年緊急生活

扶助者。 

四、符合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第九條

規定之兒童及少

年。 

五、依兒童及少年保護

通報及處理辦法

保護之兒童及少

年。 

六、社會局安置於公私

立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或

寄養家庭之兒童

及少年。 

七、符合衛生福利部公

告之罕見疾病或

領有全民健康保

險重大傷病證明

之兒童及少年。 

八、早產兒。 

九、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兒童、

少年及其子女。 

十、領有發展遲緩證明

或經身心障礙需

求評估有療育需

求之入小學後至

未滿十三歲兒童

。 

十一、其他經社會局評

估有補助必要

之兒童及少年

。 

及少年緊急生活

扶助者。 

四、符合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之兒童

及少年。 

五、兒童及少年保護個

案。 

六、社會局安置於公私

立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或

寄養家庭之兒童

及少年。 

七、符合衛生福利部公

告之罕見疾病或

領有全民健康保

險重大傷病證明

之兒童及少年。 

八、因早產及其併發症

住院醫療之兒童

。 

九、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兒童、

少年及其子女。 

十、領有發展遲緩證明

或經身心障礙需

求評估有療育需

求之七歲至十二

歲兒童。 

十一、實際居於臺中市

未辦理戶籍登

記、無國籍或

未取得居留、

定居許可之兒

童及少年。 

十二、其他經社會局評

估有補助必要

之兒童及少年

。 

用補助辦法，酌修文

字。 

三、考量本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

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

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

費、療育訓練費及交

通費補助，係為延續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補助。發展遲緩兒

童早期療育補助為補

助未就學之（疑似）

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

兒童療育訓練費、交

通費及到宅服務費，

為使兒童在入小學後

補助制度得以順利銜

接，並明確定義補助

年齡上限，修正第一

項第十款為「入小學

後至未滿十三歲兒童

」。 

第十一條  醫療費用補助

之項目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規

定應自行負擔之住

院費用、住院期間

之看護費及膳食費

第十一條  醫療費用補助

之項目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規定

應自行負擔之住院

費用、住院期間之

看護費及膳食費： 

一、為符合實務辦理情形

，並達成照顧弱勢兒

童及少年之目的將現

行規定第一項第一款

各目內容移列並新增

至本條第五項；另因



： 

（一）住院費用及

膳食費：每人

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萬元

；逾五萬元者

，須經社會局

訪視評估有必

要，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三

十萬元。 

（二）看護費：每

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六萬

元。 

二、未婚懷孕生產、流

產醫療費用。但以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未規定補助之

費用為限，每人補

助一次，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萬元。 

三、為確認身分所作之

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每人補助一次，

最高補助新臺幣一

萬元。 

四、全民健康保險未涵

蓋之發展遲緩兒童

評估費、療育訓練

費及交通費，其中

療育訓練費每人每

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四千元；交通費限

符合低收入戶資格

者申請，每月補助

額度與療育訓練費

合計最高補助新臺

幣五千元。 

五、經醫師鑑定，因早

產及其併發症所衍

生之出生該次住院

醫療費用，每年最

高補助新臺幣五萬

（一）住院費用及

膳食費：每人

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萬元

；逾五萬元者

，須經社會局

訪視評估有必

要，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三

十萬元。並依

下列情形補助

： 

1、低收入戶全

額補助。 

2、中低收入戶

或符合臺中

市經濟弱勢

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資

格者，最高

補助百分之

八十。 

3、非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

戶或經濟弱

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

資格者最高

補助百分之

七十。 

（二）看護費：每人

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六萬元。 

二、未婚懷孕生產、流

產醫療費用。但以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未補助之費用

為限，每人補助一

次，最高補助新臺

幣五萬元。 

三、為確認身分所作之

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每人補助一次，

最高補助新臺幣一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補助，每人每月最

高補助新臺幣四千元

，低收入戶每人每月

最高補助新臺幣六千

元，並未因受補助對

象經濟狀況做補助比

例之區別，故排除第

一項第四款之適用。 

二、為避免民眾誤會而衍

生爭議，酌修第一項

第五款文字。 

三、為符合實務辦理情形

，修正第二項不予補

助之醫療項目，以資

明確。 

四、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酌修文

字。 



元；逾五萬元者，

須經社會局訪視評

估有必要，每年最

高補助新臺幣三十

萬元。 

六、無全民健康保險投

保資格個案之醫療

費用。但以全民健

康保險有給付項目

，且由就醫者自行

負擔之費用為限，

每年最高補助新臺

幣五萬元；逾五萬

元者，須經社會局

訪視評估有必要，

每年最高補助新臺

幣三十萬元。 

七、經醫師評估有必要

之愛滋病毒感染預

防性投藥費用，每

一療程最高補助新

臺幣三萬元。 

八、其他經社會局評估

有補助必要之項目

，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三十萬元。 

前項第一款及第五

款住院費用以因疾病、

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

健康保險之應自行負擔

之住院費用為限，全民

健康保險已有給付之項

目（含全額補助、部分

補助及限制性給付），

捨棄給付而改採自費者

，不予補助。本補助費

用不含預防接種、篩檢

、基因檢測、復健訓練

、義肢、義眼、義齒、

配鏡、鑲牙、整容、整

形、病人運輸、指定醫

師、特別護士或護理師

、指定藥品材料費、檢

查或檢驗、掛號費、疾

萬元。 

四、全民健康保險未涵

蓋之發展遲緩兒童

評估費、療育訓練

費及交通費，其中

療育訓練費每人每

月最高補助四千元

；交通費限符合低

收入戶資格者申請

，每月補助額度與

療育費用合計最高

補助新臺幣五千元

。 

五、經醫師鑑定，因早

產及其併發症所衍

生之醫療、住院費

用，每人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逾五萬元者，須

經社會局訪視評估

有必要，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三十萬

元。 

六、無全民健康保險投

保資格個案之醫療

費用。但以全民健

康保險有給付項目

，且由就醫者自行

負擔之費用為限，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五萬元；逾

五萬元者，須經社

會局訪視評估有必

要，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三十萬元。 

七、經醫師評估有必要

之愛滋病毒感染預

防性投藥費用，每

一療程最高補助新

臺幣三萬元。 

八、其他經社會局評估

有補助必要之項目

，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三十萬元



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

行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

紮及指定病房費。 

前條各款兒童及少

年未投保、中斷投保或

欠繳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應自付之

保險費，社會局得酌予

補助，每名兒童及少年

補助以一次為限。 

      前條第十款對象限

申請第一項第四款補助

項目。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及第五款至第八款

，依實際支出金額，以

下列標準補助： 

一、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 

二、中低收入戶或符合

本市經濟弱勢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資

格者，最高補助百

分之八十。 

三、非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或經濟弱勢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資格者最高補助

百分之七十。 

。 

前項第一款住院費

用以因疾病、傷害事故

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

之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

用為限。本補助費用不

含義肢、義眼、義齒、

配鏡、鑲牙、整容、整

形、病人運輸、指定醫

師、特別護士、指定藥

品材料費、掛號費、疾

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

行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

紮及指定病房費。 

除前條第八款外之

各款兒童及少年未保、

中斷和欠繳之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應自付之保險費，社會

局得酌予補助，每名兒

童及少年補助以一次為

限。 

      前條第十款對象限

申請第一項第四款補助

項目。 

第十二條  申請醫療費用

補助者，應自住（出）

院日、醫療行為或申請

事項結束日起六個月內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或診所自付醫療、看護

、膳食支出費用之收據

正本及支付明細，併同

醫師診斷確有醫療或看

護必要之證明文件，向

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

出申請，由區公所初審

後轉社會局審核，逾期

不予補助。 

第十二條  申請醫療費用

補助者，應自住（出）

院日、醫療行為或申請

事項結束日起六個月內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或診所自付醫療、看護

、膳食支出費用之收據

正本及支付明細，併同

醫師診斷確有醫療或看

護必要之證明文件，向

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

出申請，由區公所初審

後轉社會局審核，逾期

不予受理。 

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弱勢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

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

酌修文字。 



第十三條  兒童及少年有

未投保、中斷投保或欠

繳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應自付之

保險費，由社會局於每

年三月及七月前統一造

冊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確定補助名單

，其款項由社會局直接

繳納給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 

第十三條  兒童及少年有

未保、中斷或欠繳之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應自付之保險費

，由社會局於每年四月

底及八月底前統一造冊

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查詢欠費情形並

確定補助名單，其款項

由社會局直接繳納給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酌修文

字。 

二、依據實務執行狀況修

正辦理期程及程序。 

第十四條  申請本辦法補

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補助；已領取者，

應停止其補（扶）助，

並得命其返還。但因不

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且

依法令得補正時，不在

此限： 

一、 同一事由已依其他

法令取得政府扶助

或補助。 

二、提供不實資料、拒

絕或隱匿提供社會

局所要求之資料或

拒絕社會局訪視評

估。 

三、 以虛偽證明、詐欺

或其他不當行為申

請或取得補助。 

四、已領取其他相同性

質之保險金。 

前項情形涉及刑事

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 

第十四條  申請本辦法補

助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補助；已領取者

，應命其返還並停止其

補助： 

一、 同一事由已依其他

法令取得政府扶助

或補助。 

二、 拒絕提供資料、隱

匿資料或提供不實

資料。 

三、 以虛偽證明、詐欺

或其他不當行為申

請或取得補助。 

前項情形涉及刑事

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酌修文

字。 

二、為避免爭議，依據實

務辦理情形，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增列「

拒絕社會局訪視評估

」者為不予或停止補

助條件。 

三、對民眾申請補助項目

已領取相同性質之保

險金者，不再予以補

助，爰增列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 

第十五條  為辦理本辦法

補助業務所需申請人家

庭之各類所得、財產及

稅籍資料，社會局或區

公所得統一造冊，分別

函送國稅局及地方稅捐

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

規定提供。 

第十五條  社會局或區公

所為辦理本辦法補助所

需申請人家庭之各類所

得、財產及稅籍資料，

得函請國稅局及地方稅

捐稽徵機關提供。 

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弱勢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

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

酌修文字。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社會局另定之

。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社會局另定之

。 

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本次為全案修正案，依法

制作業體例，以視同新訂

案，爰修正本條為「本辦

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托育費用補助金額表 

單位：新臺幣/月 

家庭類型 

 

托育服務提供者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第二名子女 

第三名

（含）以上 

子女 弱勢家庭 

簽約之居家托育人員及 

私立托嬰中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七千元 

加發一千元 加發兩千元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含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九千元 一萬一千元 

備註： 

一、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 

二、弱勢家庭指： 

(一)家有未滿二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家庭。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經社會局依法認定之弱勢家庭。 

三、申請人實際支付托育費用低於附表所列標準者，核實支付。 

四、滿二歲未滿三歲兒童，補助金額依所列標準額度扣除教育部育兒津貼之差額支

付。 



臺中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

用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並得委辦臺中市和平區公所或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所）執行。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補助，分為生活扶助、托育補助及醫療補助。 

第四條  生活扶助之補助對象須設籍並實際居住於臺中市（以下簡稱

本市）或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並實際居住於本市之兒童及少

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二、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 

三、因父母雙亡、一方監護或一方死亡、失蹤、離婚、重大

傷病或因案服刑中且刑期一年以上，致生活遭遇困難之

兒童及少年。 

四、經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 

五、非婚生子女且生活遭遇困難之兒童及少年。 

六、其他經社會局評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

人無力維持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生活扶助者，應由兒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 

一、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二、受補助者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三、申請人身分證及印章。 

四、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文件。 

第五條  領取生活扶助者，每人每月補助之金額及其調整由社會局依

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辦理。 



第六條  已接受政府公費安置或已領取政府其他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

助或津貼，其金額高於前條規定金額者，不得申請生活扶助；其

金額低於前條規定金額者，得申請補助其差額。 

前項相同性質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由社會局認定之。 

第七條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將未滿二歲幼兒送請與社

會局簽訂合作契約之下列人員或場所照顧者，得申請未滿二歲兒

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費用補助（以下簡稱托育費用補助）

： 

一、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居家托育人員）。 

二、托嬰中心。 

三、其他提供托育服務處所。 

前項申請補助對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低收入戶。 

二、低收入戶。 

三、其他經社會局評估撫養義務人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無力

撫育維持幼兒生活者。 

四、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具前項資格之一，設籍並實

際居住於本市，且未領有準公共、本市平價托育或其他同性質之

托育費用補助者，因參加職業訓練、求職或家庭遭遇緊急、臨時

事件，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滿十二歲之兒童，或因特殊情事，

致家中未滿十二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無人照顧，需送請

第一項人員或場所照顧者，得申請臨時托育費用補助。 

居家托育人員應符合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所定資格之一，且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登記。 

第八條  托育費用補助金額，如附表。 

符合前條第二項各款補助資格之滿二歲未滿三歲幼兒，準用

前項規定。 

臨時托育費用之補助金額如下： 



一、每小時補助新臺幣一百二十元，每年最高補助二百四十

小時。 

二、送托兒童為未滿十二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者，每小

時補助新臺幣一百八十元，每年最高補助二百四十小時

。 

幼兒經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不得請領第一項及第二項補助

。 

第九條  申請托育費用補助者，應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幼兒托育地點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與社會局簽訂合作契約之托嬰中心提出，經初審後轉社會局審

核： 

一、幼兒身分證明文件。 

二、托育服務契約書影本。 

三、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四、家庭狀況證明。 

五、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經社會局審核通過者，其補助應自托育事實發生之

日起算；逾申請期限者，以資料備齊送達之日起算。 

申請臨時托育費用補助者，應於每月臨時托育結束後，於次

月五日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承辦臨時托育機構或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提出，承辦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完成前月案件初

審後轉社會局審核： 

一、幼兒身分證明文件。 

二、印領清冊暨臨時托育紀錄。 

三、收據。 

四、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五、托育服務契約書。 

六、托育日誌。 

七、家庭狀況證明。 

八、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文件。 



第十條  醫療費用補助之對象須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市或實際居住於

本市並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兒童及少年，且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二、領有第四條之生活扶助者。 

三、領有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者。 

四、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九條規定之兒童及少年。 

五、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保護之兒童及少年。 

六、社會局安置於公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或寄養

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七、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罕見疾病或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

大傷病證明之兒童及少年。 

八、早產兒。 

九、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 

十、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或經身心障礙需求評估有療育需求之

入小學後至未滿十三歲兒童。 

十一、其他經社會局評估有補助必要之兒童及少年。 

第十一條  醫療費用補助之項目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住院期

間之看護費及膳食費： 

（一）住院費用及膳食費：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五萬元；逾五萬元者，須經社會局訪視評估有必

要，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看護費：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 

二、未婚懷孕生產、流產醫療費用。但以特殊境遇家庭扶

助條例未規定補助之費用為限，每人補助一次，最高

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三、為確認身分所作之親子血緣鑑定費用，每人補助一次

，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四、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費、療育訓

練費及交通費，其中療育訓練費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

臺幣四千元；交通費限符合低收入戶資格者申請，每

月補助額度與療育訓練費合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元

。 

五、經醫師鑑定，因早產及其併發症所衍生之出生該次住

院醫療費用，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逾五萬元

者，須經社會局訪視評估有必要，每年最高補助新臺

幣三十萬元。 

六、無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個案之醫療費用。但以全民

健康保險有給付項目，且由就醫者自行負擔之費用為

限，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逾五萬元者，須經

社會局訪視評估有必要，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十萬

元。 

七、經醫師評估有必要之愛滋病毒感染預防性投藥費用，

每一療程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 

八、其他經社會局評估有補助必要之項目，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三十萬元。 

前項第一款及第五款住院費用以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

生全民健康保險之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為限，全民健康保險

已有給付之項目（含全額補助、部分補助及限制性給付），捨棄

給付而改採自費者，不予補助。本補助費用不含預防接種、篩

檢、基因檢測、復健訓練、義肢、義眼、義齒、配鏡、鑲牙、

整容、整形、病人運輸、指定醫師、特別護士或護理師、指定

藥品材料費、檢查或檢驗、掛號費、疾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

行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紮及指定病房費。 

前條各款兒童及少年未投保、中斷投保或欠繳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自付之保險費，社會局得酌予補助，每

名兒童及少年補助以一次為限。 

前條第十款對象限申請第一項第四款補助項目。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至第八款，依實際支出金

額，以下列標準補助： 

一、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二、中低收入戶或符合本市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資格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 

三、非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資格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 

第十二條  申請醫療費用補助者，應自住（出）院日、醫療行為或申

請事項結束日起六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院或診所自付醫療、看護、膳食支出費用之收據正本及

支付明細，併同醫師診斷確有醫療或看護必要之證明文件，向

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申請，由區公所初審後轉社會局審核

，逾期不予補助。 

第十三條  兒童及少年有未投保、中斷投保或欠繳之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應自付之保險費，由社會局於每年三月及七月

前統一造冊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確定補助名單，其款

項由社會局直接繳納給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第十四條  申請本辦法補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已領取者

，應停止其補（扶）助，並得命其返還。但因不可歸責申請人

之事由且依法令得補正時，不在此限： 

一、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令取得政府扶助或補助。 

二、提供不實資料、拒絕或隱匿提供社會局所要求之資料

或拒絕社會局訪視評估。 

三、以虛偽證明、詐欺或其他不當行為申請或取得補助。 

四、已領取其他相同性質之保險金。 

前項情形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十五條  為辦理本辦法補助業務所需申請人家庭之各類所得、財產

及稅籍資料，社會局或區公所得統一造冊，分別函送國稅局及

地方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規定提供。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社會局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托育費用補助金額表 

單位：新臺幣/月 

家庭類型 

 

 

托育服務提供者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第二名子女 

第三名

（含）以上 

子女 弱勢家庭 

簽約之居家托育人員及 

私立托嬰中心 
一萬五千元 一萬七千元 

加發一千元 加發兩千元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含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九千元 一萬一千元 

備註： 

一、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 

二、弱勢家庭指： 

(一)家有未滿二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家庭。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經社會局依法認定之弱勢家庭。 

三、申請人實際支付托育費用低於附表所列標準者，核實支付。 

四、滿二歲未滿三歲兒童，補助金額依所列標準額度扣除教育部育兒津

貼之差額支付。 


